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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計畫，特訂定跨校選課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目的 

為整合運用南區大專校院教學資源，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視野，促使學生在全方位

的學習空間獲得自我提昇，特於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夥伴學校

開設課程供學生校際選課，特訂定「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三、對象 

中心全體夥伴學校及其在學學生。 

四、學生每學期(含寒、暑期)可跨校選修課之學分數依各校規定辦理，原就讀學校應承認其

所修之課程學分數(含遠距教學課程)。遠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及審核之程序，依各校相

關規定辦理。 

五、各校開設課程，其開放跨校修課人數視教室容納量及維護教師教學品質，以開課人數

外加10%為原則，但開放人數仍依各夥伴學校之規定辦理。 

六、學生除跨校選修他校通識課程、前瞻性實用學程或經執行委員會通過之專業課程外，

以欲選修之課程於本校當學期未開設或所選課程與其他課程衝堂者為限。 

七、當學期完成註冊且符合前項資格之日間部大學部一至四年級學生及專科部五專四、五

年級、二專一、二年級學生，依本要點至他校選修之一般學期課程（不含暑修）以不

繳學分費為原則(其他費用不在此限)，其餘如研究所、進修部、學分班以及延長修業之

學生，悉依各校收費標準辦理。各夥伴學校日間部學生跨他校選修進修部（夜間部）

課程，須依開課學校規定繳交學分費。 

八、學生選修他校課程時，不得與原就讀學校所修習科目衝堂為原則，凡衝堂之跨校選修

科目概予註銷。 

九、接受他校學生選課之學校，應於學期結束後，將跨校選修學生成績單檢送其原就讀學

校，以辦理登記事宜。 

十、本要點經本中心指導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